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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67 次教務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00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中午 12：10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 AD213  
主席：謝教務長祝欽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蔡榮慧 
主席致詞： 

壹、 上次會議(99.12.31)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一、審議 100 學年度起課程流程圖規範案 

決  議：院共同專業必修、所共同專業必修刪除「共同專業」字眼，餘修訂通過。 

二、審議 100 學年度校共同必修課程流程圖案 
決  議：照案通過 

三、「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課程訂定要點」、「排課準則」、「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修訂案 
決  議：1.「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通過修訂，採甲案。 

2.「課程訂定要點」第六條第二款：刪除「共同專業」字眼，餘修正通過。 
3.「排課準則」：新增第五條條文「系所專業必修課程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 

4.「授課鐘點計算要點」修訂如附件。 
四、主席結論： 

一、有關核心通識課程(歷史思維、生命教育、哲學思考與憲政法治等)，亦請研議

規劃大班授課方式，並融入實務體驗等課程。此方式採逐步推動，並非一步到

位，學校教室係由總務處協助管理；所有權係屬總務處，管理權係屬院，使用

權在於系，未來仍請總務處協助，讓教務處辦理考試時可以順利圓滿。 

二、必修課程刪除異動，請化材系/資工系/企管系越南專班/工管系/設計不分系/數媒

系/建築系等 7 系，再次確認補提修課配套措施。 

三、為使課號名稱一致，未來請相關單位協助訂定課號。 
 

貳、各組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100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名：經初審結果，符合報考人數為 3936
人次，於 3 月 1 日至 3 月 8 日考生可上網列印報考證明（准考證）。 

(二)、99 第 2 學期註冊人數：本學期註冊人數共 9349 人，詳如附件統計表(A-1~6)。 
(三)、學分總數達二分之一不及格：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總數二分之

一不及格一次者計有 105 名；累計二次遭退學者共計有 25 名（包含 1 名為特殊管

道入學，修習學分總數達二次三分之二不及格）。 
(四)、成績缺繳情況：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未繳系所如下，並持續催繳中： 
      
 
 
 
 
(五)

、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99 學年第 2 學期符合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繼續申請者共

99.1 成績未送筆數彙總表  本表統計至 100.03.17  AM09:20 止 
系所 未送筆數 系所 未送筆數 

四環安四 35 企管博一 3 
  二應外四 1 

總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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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0 名，核發獎學金為 50 萬元。 
(六)、輔系、雙主修、學分抵免申請：本學期計有輔系 4 人、雙主修 1 人、抵免學分 18

人通過申請。 
(七)、99 第 1 學期畢業人數：大學部 63 人（四技 37 人、二技 24 人、四年制專班 2 人）、

碩士班 91 人、碩在職專班 45 人、博士班 23 人，合計 222 人畢業。 
(八)、研究所閱卷：100 學年度研究所碩班入學考試人工閱卷預計於 3 月 27 日至 4 月 1

日完成。 
(九)、研究所閱卷中心設於大禮堂會議室，目前已完成監視系統裝設。 

 
二、課教組： 

(一)、選課相關作業：全校學生加退選作業自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截止。3 月 7 日至 11
日處理選課異常（衝堂、超修或學分數不足、夜修日超三分之一、應屆畢業生學

分數不足者）之修課學生名單，學生因學習能力等特殊因素，得在期中考前一週

申請退選一科，但不退費）。 

(二)、預警制度：前學期三科以上成績不及格學生名冊，已函送各教學單位，請各主任

導師、各班導師針對學期修課表現不佳之學生名單給予適當之輔導。本學期新增

「同一必修科目連續三次以上不及格」預警，名冊及系所處理情形回饋單已函送

相關系所主管，請積極了解學生多次修習無法及格的原因並給予特別關心與輔

導，回饋單各系所已陸續完成並送回課教組彙整。 
(三)、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授課鐘點：請各系於 3 月 14 日前將鐘點清冊送達本組辦理

相關事宜，彙整完畢後將簽請  校長批核，由出納組核發超支鐘點費。 

(四)、99 學年度第 2 學期不開課課程及修課人數未達標準課程共計 73 門課。 
(五)、10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 

1、於 3 月 26 日(週六)舉行，試場共設置 94 間(分別為國家考場分區 24 間，本校 44

間，斗六高中分區 26 間) ，各系所請避免於當日辦理活動，以免影響考試。 

2、試場預計 3 月 25 日(五)下午進行佈置，請各系予以配合，以便當日下午 5 點能

進行試場布置。 

3、請各系所主管預留當天行程，並將手機開機，如遇試題問題，能便利試務中心

即時聯繫。 

(六)、教學計劃表及教材上網：教學計畫表上網率為 99.08%(尚 6 系所未達 100%)；教材

上網率為 91.72%(目前有 8 系所已達 100%)(統計表如附件 A-7~8) 

 
三、出版組： 

(一) 科技學刊：科技學刊第 18 卷，科技類共出刊 1 期，計 7 篇論文 (本校：2 篇，外校：

5 篇)，人文社會類共出刊 2 期，計 13 篇論文 (本校：12 篇，外校：1 篇)，總計刊

登論文篇數 20 篇 (本校：14 篇，外校：6 篇)。 
(二) 校刊「雲聲」：校刊「雲聲」電子報出刊至第 309 期，每期電子報除寄全校教職員工

外，尚寄歷年畢業校友。電子報置於http://admin2.yuntech.edu.tw/~aae/aae / 歡迎參閱。 

(三)概況：2011 年概況已製作完成，已將光碟內容置於本校網站供各單位及各界參考，

並擬寄送全國各專科學校、高中及高職輔導室進行宣導。 
(四)英文版校刊 Newsletter of YunTech：第 9 卷第 2 期已印製完成，並寄送美國、英國、

澳洲、西班牙、日本、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等各國大學

院校。 

http://admin2.yuntech.edu.tw/%7Eaae/aa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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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件印製：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試卷文件印製張數 164,190 張、版數 1,630 版、耗材成本 41,616

元。本學年計膠裝 557 冊。 

 

四、綜合業務組： 
(一)工作重點報告 

1. 各項招生： 
(1) 四技技優：100 學年度四技技優保送已於 100 年 1 月 21 日放榜，本校預計招

收 108 名，實際錄取 58 名，完成報到 53 名。 
(2) 碩士班推甄：10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已於 99 年 12 月 23 日放榜，並於 100 年

1 月 4-6 日辦理網路報到，備取生遞補日期至 2 月 24 日止，本項甄試招生名額

計 368 名，錄取正取生 351 名，實際報到 341 名，缺額 27 名。 
(3) 博士班推甄：100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已於 99 年 12 月 23 日放榜，並於 100 年

1 月 4-6 日辦理網路報到，本項甄試招生名額計 36 名，錄取正取生 29 名，實

際報到 29 名，缺額 7 名。 
(4) 碩士班招生：100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共 3,936 人完成報名。 
(5)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100 學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之申

請程序，教育部預定 3 月公告申請計畫書格式，4 月底截止收件，6 月上旬公告

通過名單，每校新設以提報 3 案為原則。 
(6) 海外僑生：教育部自 101 年起開放海外僑生可採申請入學或成立僑生專班方式

招生。 
(7)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職訓局勞委會 100 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原名「台德

菁英計畫」)經洽詢本校各系，皆無系所有意願辦理。 
(二)本學期工作重點 

1.各項招生： 
(1) 四技各項招生：100 學年度四技各項招生預計日期分別為高中申請入學 3-6 月、

繁星計畫 5 月、推薦甄選 6-7 月、技優 5-7 月、身心障礙 4-5 月、運動績優 4-5
月、轉學考 5-7 月、聯合招生 7 月、海外僑生 2-7 月、外國學生 2-7 月。 

(2) 二技各項招生：100 學年度二技各項招生預計日期分別為推薦甄選、技優 5-6
月、聯合招生 7 月。 

(3) 碩士班招生：100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日期 100 年 3 月 26 日、面試日期 5 月 7
日。 

(4) 博士班招生：網路報名日期：100 年 4 月 12 日(二)上午 9：00 起至 4 月 19 日

(二)下午 4：30 止，筆試／口試日期：100 年 5 月 21 日(六)，招生簡章已於３

月 1 日上網公告。 
(5) 外國學生專班秋季班：100 學年度外國學生專班秋季班需於 100 年 3 月 31 日

前報部。 
(6) 陸生招生：本校 100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核定名額為碩士班 13 名、博士

班 3 名。招生簡章業經 100 年 2 月 22 日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依限於 100
年 2 月 23 日前上網填報完畢。 

(7) 辦理增設調整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因應教育部實施「大學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本校配套方案研擬；降低本校生師比值；系所增設

/更名/停招/增班等；101 學年度招生名額分配。 
(8)持續辦理至各高中職校招生宣導及技職、大學博覽會參展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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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化材系廖文城老師提出四化材三葉彥谷同學「有機化學（一）」學期成績更正案，

如附件，請  討論。（B-1~5） 
說  明： 

1. 依學則第二十八條：「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但因登記

遺漏或核算錯誤，得由任課教師於一週內以書面說明理由，向各系主任提出，經

系務會議審查屬實，由與會人員四分之三通過後，以書面送交教務處註冊組更改

成績。超過一週或成績之更正與學生是否因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二分

之一退學有關者須提教務會議審議，必須由教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出席，與會代

表三分之二同意後，送教務處註冊組更改成績。」 

2.葉彥谷同學於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修習總學

分數二分之一，共已達二次，依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退學：…..六、「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

一累計達兩次者」…..，故本校已於 100.1.31 寄發退學通知予該生。 

3.本成績更正案經化材系於 2 月 23 日系務會議通過，於 3 月 9 日通知教務處註冊組

辦理。 

4.本成績更正案若獲通過，則該生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不及格學分數將未達二分之

一，則將同意回覆該生在學身份；若未獲通過，則維持該生退學。請各委員審慎

討論。(廖文城老師列席說明) 

決  議：化材系廖文城老師提出四化材三葉彥谷同學「有機化學（一）」學期成績更正，

經與會 38 人投票，37 票同意，不同意 0 票，廢票 1 票，通過成績更正。  
 

案由二：有關本校新增系所擬授予中英文學位名稱，如附件（B-6~11），提請 審議。 
說  明：本校奉准成立之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班、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共計 2 系所，

於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陸續有畢業生,擬授予中英文學位名稱如下，授予學位

中、英文名稱一覽表及各年級必、選修課程表如附件。 

系所中英文名稱 
擬授予中文學

位名稱 
擬授予英文學位名稱 

學位英文

縮寫 

實施學

年學期 

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MBA Program in Entreprenerial 

Management 

管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100 上 

創意生活設計系 

Department of Creative Design 
設計學碩士 Master of Design M. Des. 99 下 

決  議：創意生活設計系所提通過；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所提，則授權管理學院於一

週內確認該學位學程英文名稱後列入會議紀錄，所提通過。(100.3.24 管院回覆，

確認英文名稱如說明所示無誤) 
 

案由三：有關交換生至本校選課規定，提請  討論。 

說  明： 

1、現行交換生選課： 

交換生自 98 學年度起陸續增加，目前交換生選課規則原則上比照本校選課要點

辦理，但處理原則下限另設為「大學部及研究生一年級下限為至少修 1 門課（比

照延修生）」，且特殊案例皆得以紙本申請書申請(例：通識修 1 門以上)。 

2、擬增訂交換生選課規則如下： 

「原則上國際交換生、大陸地區交換生及訪問生，於交換或訪問期間選課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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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身分、先修科目及修習學分數上、下限等條件限制。」「有關交換生選碩

士在職專班課程，另依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辦理。」 

3、本案通過後，擬自 100 學年度起適用，並加註於「選課相關注意事項」。 

通識中心補充說明：本學期陸修習通識課有 32 人，其中 11 人選通識至少 2 門以上，甚

至有選 5 門、4 門者，若未加以規範，將會影響本校學生選課權益，建議至多

多 1 門即可，對本校生比較公平。建議事先將選課須知交陸生，未來通識課預

先保留 2-3 門之名額給予陸生或復學生，名額未使用則留給本校生，則可避免

本學期通識課每門皆擠爆之情形。 

國際事務處補充說明：目前在校陸生共 64 位，正研議採限額，超過限額者收學費。 

決  議：除第一段所提「不受上、下限等條件限制」再議，餘通過。  

 

案由四：增修訂「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如附件

（B-12~13），請  討論。 

說  明： 

1、考量在職專班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且國際交換生、訪問生及大陸地區交換生

於本校修習課程並未收取學費。 

2、配合案由三說明 2 修訂本要點。 

決  議：通過  

 

肆、主席結論： 

1.關於大班上課之規劃，建議事前能獲得各教室訊息以及訂定本校教室空間管理辦法，請

會同總務處召開會議研議解決。 

2.工管系所提通識聘用之兼任老師是否可轉成由工管系主聘，以降低生師比值，請綜合業

務組蒐集資料提主管會報討論。 

伍、臨時動議： 

1.是否可推五年半一貫課程? 讓推甄上的學生可在後面那學期多修些研究所課程。另外，

外校生可否來修課，以留住我們的學生。(電子系許主任提) 

決議：本處已於處務會議討論「甄試生開放先到本校修課」事宜，本案請先收集資料後

提下次教務會議討論。 

2.建議修改「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務處理要點」第十一條條文，

讓教師基本授課鐘點不足時可將在職專班或越南專班授課鐘點納入基本鐘點計算內。

(管理學院方院長提) 

決議：請充分溝通後提下次教務會議討論。 

陸、散會：13：30PM 


